（十九）　　(全銜)○○漁會員工　　　年度成績考核表

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
	姓名
	
	性別
	
	請

假

及

曠

職
	項目
	次數
	日數
	獎

懲
	項目
	次數

	出生年
	        年  月  日
	
	事假
	
	
	
	嘉獎
	

	月　日
	
	
	病假
	
	
	
	記功
	

	現職
	
	到職
	  年  月
	
	婚假
	
	
	
	記大功
	

	
	
	送審
	  年  月
	
	喪假
	
	
	
	申誡
	

	職掌
	
	職等
	等
	
	娩假
	
	
	
	記過
	

	
	
	薪點
	元
	
	遲到
	
	
	
	記大過
	

	
	
	年功點
	
	
	早退
	
	
	
	
	

	
	
	
	
	
	曠職
	
	
	
	
	

	項目
	細目
	標準
	評分範圍
	直屬主

管評分
	上級主

管評分

	工作
	數量
	辦理業務多寡，能否按時完成？
	0-12.5分
	目分
	項分
	總分
	項分
	項分
	總分

	
	質量
	內容是否精確，能否推陳布新？
	0-12.5分
	
	
	
	
	
	

	
	協調
	能否聯繫配合，和衷共濟？
	0-12.5分
	
	
	
	
	
	

	
	守時
	是否準時到公，退公？
	0-12.5分
	
	
	
	
	
	

	操行
	忠誠
	是否忠於職守
	0-5分
	
	
	
	
	
	

	
	對人
	是否謙謹誠篤？
	0-5分
	
	
	
	
	
	

	
	接物
	是否清廉？
	0-5分
	
	
	
	
	
	

	
	自律
	個人生活是否整飭？
	0-5分
	
	
	
	
	
	

	學識
	學驗
	對本職學識是否充裕，經驗是否豐富？
	0-7.5分
	
	
	
	
	
	

	
	進修
	能否勤於自修？
	0-7.5分
	
	
	
	
	
	

	才能
	肆應
	臨時能否措置自如？
	0-7.5分
	
	
	
	
	
	

	
	發展
	是否可造之才，前途發展如何？
	0-7.5分
	
	
	
	
	
	

	經營主體主管覆核
	工作分數
	
	人事評議小組初核
	工作分數
	
	備考
	

	
	操行分數
	
	
	操行分數
	
	
	

	
	學識分數
	
	
	學識分數
	
	
	

	
	才能分數
	
	
	才能分數
	
	
	

	
	總分
	
	
	合計分數
	
	人事主管人員蓋章
	

	
	等次
	
	
	平時記功增分
	
	
	

	
	獎懲
	
	
	平時記過減分
	
	
	

	
	主管蓋章
	
	
	實得分數
	
	總幹事
	

	
	
	
	
	召集人蓋章
	
	
	
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附註：評分時應在評分範圍內評擬目分，再由目分結算項分，項分結算總分。須於本表右角之年月日處，加蓋機關印信。


漁會人事管理辦法--表19

1

